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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議員過去就檢討香港律師會的律師專

業彌償計劃 ("彌償計劃 ")所作的討論。  
 
 
背景 
 
檢討彌償計劃  
 
2.  彌償計劃是一項強制計劃，為公眾對律師會會員提出的疏忽

申索作出彌償。《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第 7條規定，除非某人遵

從律師會理事會所訂立的彌償規則，或獲豁免，無須遵從該等規則，否

則無資格以律師身分行事。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的規定，

律師彌償基金 ("彌償基金 ")由律師會理事會成立維持，供執行彌償計劃

之用。  
 
3.  過去，彌償計劃有一個為期 3年的再保險計劃，於 2001年 9月
30日屆滿。根據該計劃，彌償基金為所有律師會會員提供彌償保障，

就每宗申索最高承擔 1,000萬元。在這筆款項中，彌償基金對每宗申索

承擔首 100萬元的賠償責任，然後為餘下的 900萬元再投保。  
 
4.  鑒於近年申索賠償額大增，律師會於 2000年 4月委託顧問進行

一項基本指標調查。調查預計於 2001年 9月 30日後，再保險保費會大幅

增加。律師會於 2000年 9月決定取消該為期 3年的再保險計劃，重新訂

立一項五年計劃，容許再保險保費在 5年內分期漸進遞增。該五年計劃

於 2000年 10月 1日開始生效。  
 
5.  然而，新的再保險計劃要求在 2001年 10月 1日至 2005年 9月 30
日期間，彌償基金為每宗申索保留的自保款額，須由 100萬元增加至 150
萬元。精算師預測，在該 5年間，若會員繼續按當時的供款釐定公式對

彌償基金供款，保費加上彌償基金保留自保款額的成本，將超逾基金

從供款所得的收入，故有需要修改《律師 (專業彌償 )規則》所載的公式，

以提高律師會會員的供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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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規則旨在把供款增加 150%。該規則經立法會一個小組委

員會審議，於 2001年 10月 1日生效。小組委員會察悉很多律師行 (特別是

收入微薄的小型律師行 )對是次大幅增加供款的關注。他們要求律師會

立刻就現行的彌償計劃進行獨立檢討，以期調整該計劃或以其他計劃

取代。應小組委員會要求，律師會同意進行檢討，並就檢討提出的建

議徵詢會員對未來路向的意見，再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

會 ")作出匯報。  
 
相關發展  
 
7.  彌償基金的再承保人HIH集團於 2001年 3月倒閉，令律師會須

於 2003年 4月及 7月兩度要求律師會員向彌償基金作額外供款，以填補

因HIH集團倒閉而造成的虧損。因應多名律師對彌償基金所帶來沉重負

擔的關注，吳靄儀議員以其作為代表法律界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身

分，於 2003年 10月進行一項意見調查。由於很多律師在回應調查時就

現行的彌償基金應否維持表達意見，吳議員在 2003年 12月 18日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了調查結果。簡言之，有關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

第一，要律師承擔無限責任，全數填補彌償基金因再投保公司倒閉而

導致的嚴重虧損，此做法有歪常理。第二，現行的彌償計劃實際上會

令律師為其同業的過失負上法律責任，成為其最終承保人，此安排既

不公平，亦不合理。第三，彌償計劃應予撤銷、檢討或由容許律師行

自行投保的計劃取代。  
 
 
Willis China (Hong Kong) Limited就香港律師彌償計劃的保險安排擬  
備的檢討報告 ("Willis報告 ")  
 
8.  律師會曾委託Willis China (Hong Kong) Limited檢討現行的保

險安排，並在探討香港律師現有彌償計劃的問題後，就何種安排最符

合法律界及公眾人士的利益作出匯報。律師會於 2003年 12月 18日的會

議上，向事務委員會陳述Willis報告的主要特點及調查結果。  
 
9.  Willis報告提出可代替現行彌償計劃的兩項主要計劃，包括總

保單計劃與合資格承保人計劃 ("承保人計劃 ")。兩項計劃的特點現扼述

如下。  
 
10.  擬議總保單計劃的主要特點有⎯⎯  
 

(a) 由律師會代表所有執業律師與最少 3個承保人簽訂總保單協

議，為每宗申索承擔 1,000萬元，再減去商定互保責任保留額

("保單計劃保留額 ")(如有 )；  
 
(b) 可由會員供款成立互保基金。此類基金只會對其會員承擔經

商定的保單計劃保留額 (建議在 150萬元範圍內 )；  
 
(c)  餘下 850萬元會由眾總保單承保人承擔，承保人並非共同及各

自負責此款額，只須各自承擔其指定的份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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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有承保人清盤，法律業內成員無須負起作為最終承保人的

責任。應負責的律師只須支付清盤承保人原應承擔的部分。

若成立互保基金以支付保單計劃保留額，會員只會在該基金

出現虧損時，才須負起作為最終承保人的責任。  
 

11.  擬議承保人計劃的主要特點如下⎯⎯  
 

(a) 決定保險的最低條款及選定合資格的承保人(可包括承保某

類風險，如物業轉易業務的承保人)的工作，由律師會負責； 
 
(b) 各律師行直接與合資格承保人洽談其保險保障；及  
 
(c) 若有律師行不能從合資格承保人購得保險，便會被納入指定

風險類別，所有合資格承保人同意聯合為這些律師行承保。

若有律師行在指定時間(預期為兩年)內仍未能脫離指定風險

類別，該律師行將再無法購得保險而須終止業務。  
  

12.  事務委員會察悉，在英格蘭，承保人計劃以保單持有人保障基

金 ("保障基金 ")作為後盾。若有承保人倒閉清盤，受保人可向保障基金

索取清盤承保人所應支付的金額。  
 
政府當局的意見  
 
13.   政府當局的初步意見如下⎯⎯  
 

(a)  基於多項理由，政府強烈認為應繼續推行強制專業彌償保險

計劃，以保障法律服務使用者的利益。第一，有多個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規定法律執業者須參加強制性保險計劃。第二，

律師與其他專業不同，他們為當事人履行職責時，往往要為

當事人保管大筆金錢，因此要求律師投購足夠保險，實屬合

理。第三，確保所有律師均已受保，可令小型律師行有能力

與較具規模的律師行在業務上有所競爭，而蓬勃的法律專

業，對推廣香港作為主要法律服務中心至為重要；  
 

(b) 就政策而言，政府當局並不認為日後的專業彌償計劃有必要

在所有情況下，不論賠償金額多少，均要求律師作最終承保

人。根據目前的彌償計劃，那些向律師提出有理據申索的人，

即使遇着承保人清盤，也獲保證可獲得 1,000萬元以內的賠

償。政府當局認為，任何新計劃都應最低限度能提供相同的

保證；及  
 

(c)  政府當局認為，除非另設一個機制以作後盾，例如保障基金

或 "保上保 "安排，否則當局並不支持擬議的總保單計劃或承

保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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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的意見  
 
14.  代表一群律師的彌償計劃行動小組曾多次出席事務委員會會

議，就現行的彌償計劃及實施Willis報告所載建議的進展，表達意見。

為數約 270的律師及律師行曾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一式一樣的函件，就現

行彌償計劃下的保險安排表達意見。該等律師普遍認為現行計劃有欠

理想，不應繼續施行。現行計劃完全有欠公道，因為若承保人資不抵

債，律師必須作為其他同業的最終承保人，一如 HIH集團倒閉時的情

況。他們同意應向公眾提供足夠保障，但非絕對保障。他們指出，法

律界是香港唯一施行此類彌償計劃的專業。  
 
15.  律師會支持強制律師投購彌償保險。然而，會員認為為業內

個別執業者的不當行為承擔無限量的互保責任完全不能接受，以及在

現行制度下，律師要在承保人資不抵債時承擔風險，對於此等關注，

律師會亦有同感，又認為有關規定必須改變。  
 
16.  關於政府當局的立場，即除非有保障基金或 "保上保 "安排作

為後盾，否則不支持總保單計劃或承保人計劃，律師會指出，保障基

金即使獲得批准，也需 3至 5年時間才能成立。另一方面，"保上保 "並非

一個普通概念。專業保險公司普遍認為，沒有如此的現成安排，而即

使可取得這種保險保障，費用亦會高得難以負擔。  
 

 

實施承保人計劃的進展 
 

17.  律師會會員於 2004年 11月 16日的特別會員大會 ("特別大會 ")
上表決贊成以承保人計劃取代現行的彌償計劃。律師會在 2005年 6月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建議的承保人計劃，並提交了承保人計劃規則第 4稿文

本，供委員參閱。律師會告知事務委員會，該計劃的實施日期定於 2006
年 10月 1日，會較 2005年 10月 1日實際。  
 
18.  政府當局堅持其立場，表示任何取代現行彌償計劃的新計

劃，均須顧及公眾利益。當局主要關注的是，在承保人資不抵債時，

無法討回損失的風險，很大程度上不應由消費者承擔。鑒於政府當局

的立場，律師會曾探討在承保人計劃下，有何方案可在承保人清盤時

向消費者提供若干保障，但卻無一可行。  
 
19.  事務委員會認為，律師會實施任何新計劃，均應向消費者提

供合理而非最高程度的保障。既然承保人計劃是合理的解決辦法，政

府當局便不應加以阻撓。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更積極與律師會商

討承保人計劃的實施事宜。  
 
20.  政府當局於 2006年 2月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認為律師會已竭

盡所能訂立一個可行計劃，在一般情況下確保申索人向律師提出有理

據的申索能得以滿足。因此當局原則上支持實施承保人計劃，條件是

律師會在敲定新計劃的細則時，須繼續充分考慮消費者的利益，並透

過傳媒和消費者委員會積極宣傳並向公眾解釋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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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律師會於 2006年 3月向委員簡述實施承保人計劃的進度。律師

會告知委員，該會曾在 2006年 3月舉辦兩次論壇，向會員解釋擬議承保

人計劃，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律師會亦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多次工作會

議，以敲定承保人計劃規則擬稿。在舉行該等工作會議及論壇後，該

會發現了多項 "內部 "問題有待解決。該等問題主要關乎擬議更改對在實

施承保人計劃以取代彌償計劃之前及之後結業的律師會會員所造成的

影響，現載述如下⎯⎯     
 

(a) 結業後保障 ⎯⎯為保障公眾利益，承保人計劃規定承保人須

在律師行結業後 6年內繼續為該律師行提供結業後保障。律師

會會員關注到，結業後保障的費用高昂，預計相等於最後繳

付保費的 250%至 400%。律師會現正研究有關詳情及對成本的

影響；  
 

(b) 未通知的申索 ⎯⎯律師行如在承保人計劃實施前結業，便不

會持有承保人計劃保單。在承保人計劃實施前已通知彌償計

劃的申索才會獲得彌償計劃保障，否則申索不會得到結業後

保障。在承保人計劃實施前沒有通知彌償計劃的申索或情

況，不會從該兩項計劃取得任何保障；及  
 

(c) 分擔風險匯集 ⎯⎯並無投購保險的律師行不准執業。根據承

保人計劃，無法取得合資格承保人保險保障的律師行可獲分

擔風險匯集提供保障，但條件會極其嚴苛且保費高昂。英國

的經驗顯示，保費為律師行總收入的 27.5%。任何律師行均不

得在 5年內留在分擔風險匯集多過 24個月。律師行如在這 24個
月期滿後無法在分擔風險匯集以外向合資格承保人購得保險

保障，便須結業。律師會會員對分擔風險匯集收取的保費額

表示關注。律師會正與擬議的合資格承保人急切磋商此事。  
 
22.  事務委員會獲告知，如所有仍未解決的問題獲得解決，律師

便會在 2006年 4月 27日特別大會上把承保人計劃的整套方案提交會員

通過。  
 
23.  律師會於 2006年 5月告知事務委員會，其會員在 2006年 4月 27
日特別大會上以大比數否決以承保人計劃取代現行的彌償計劃。律師

會理事會於 2006年 5月 16日的會議上議決成立專業彌償計劃檢討工作

小組，以期找出現行計劃的不足之處，研究如何作出補救，並向理事

會提出適當建議。律師會同時會作出安排，與承保人磋商就現行的保

障計劃續期。律師會將於適當時間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進一步的發展情

況。  
 
 

最新發展 

 
24.  律師會會在於 2007年 2月 26日的下次會議上，就檢討工作小組

的工作進展作出簡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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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25 .   附錄載有相關文件一覽表，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網站取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2月 22日  
 



附錄  
 

香港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 
 

有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質詢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2003年 12月 18日  Willis China (Hong Kong) Limited所擬備

有關香港律師彌償計劃保險安排的

檢討報告  
[立法會CB(2)1092/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吳靜江律師事務所於 2003年 12月 13
日代表專業彌償計劃改革行動委員

會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CB(2)725/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高世杰先生於 2003年 10月致公司註
冊處處長的函件  
[立法會CB(2)725/03-04(02)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John KU先生於 2003年 10月 26日就專
業彌償計劃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CB(2)725/03-04(03)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吳靄儀議員於 2003年 10月就律師專業
彌償計劃進行民意調查的結果  
[立法會CB(2)731/03-04(03)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香港律師會於 2003年 12月 18日發出
的 函 件 ， 當 中 載 列 了 Willis China 
(Hong Kong) Limited所作報告中部分
要點  
[立法會CB(2)773/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104/03-04號文件 ] 
 

 2004年 4月 26日  律師／律師行為表達對彌償計劃的

關注而提交的函件樣本，供 2004年 4
月 2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之用，以及有
關律師／律師行的最新名單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129cb2-1092-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ls1218cb2-725-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ls1218cb2-725-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ls1218cb2-725-3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1218cb2-731-3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ls1218cb2-773-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312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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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129/03-04(03)號文件
及 立 法 會 CB(2)2303/03-04(01)號 文
件 ] 
(只備英文本 ) 
 
吳靄儀議員於 2004年 3月 24日就擬議
的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致保險業監

理專員的函件  
[立法會CB(2)2185/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425/03-04號文件 ] 
 

 
 

2004年 6月 14日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5月就 "檢討香港
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2)2582/03-04(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6月 8日就聯合交
易所賠償基金及投資者賠償基金的運

作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CB(2)2700/03-04(01)號文件 ] 
 
吳靄儀議員於 2004年 5月 29日就檢討
彌償計劃致法律政策專員的函件  
[立法會CB(2)2701/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法律政策專員於2004年6月7日對吳靄
儀議員 2004年 5月 29日函件的覆函  
[立法會CB(2)2701/03-04(02)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題為 "高世杰先生代表專業彌償計劃
行動小組 ("行動小組 ")所作的陳述 "的
文件，供 2004年 6月 14日會議之用  
[立法會CB(2)2701/03-04(03)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律師會會員何繼昌先生於 2004年 6月
8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724/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6cb2-2129-3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6cb2-2303-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6cb2-2185-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404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58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0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01-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01-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01-3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24-1e-sc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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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小組成員鄺家賢女士於 2004年 6
月 14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775/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楊元彬先生於 2004年 6月 9日致法律
政策專員的函件及法律政策專員致

楊先生的覆函  
[立法會CB(2)2775/03-04(02)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律師會向會員發出的問卷，徵詢他們

對所屬意日後彌償計劃架構的意見  
[立法會CB(2)2800/03-04(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3321/03-04號文件 ] 
 

 2004年 11月 22日  立法會秘書處於 2004年 11月 17日就 "
香港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 "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226/04-05(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1月就其對專業
彌償保險檢討的最新立場所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CB(2)248/04-05(06)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386/04-05號文件 ] 
 

 2005年 6月 27日  《律師專業彌償合資格承保人計劃規

則》第 4稿  
[立法會CB(2)1903/04-05(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秘書處於 2005年 6月 24日就 "律師會
的專業彌償計劃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
介  
[立法會CB(2)2060/04-05(03)號文件 ]  
 
有關擬議合資格承保人計劃 ("承保人
計劃 ")的文件及《合資格承保人計劃
規則》第 4稿主要條文摘要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75-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775-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14cb2-2800-1e-scan.pdf
http://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406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1122cb2-22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1122cb2-248-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411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27cb2-1903-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627cb2-2060-3c.pdf


 
 

4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質詢  
 

[立法會CB(2)2060/04-05(04)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502/04-05號文件 ] 
 

 -- 吳靄儀議員於 2005年 11月 3日發出的
函件，隨函夾附吳靜江先生所提供有

關承保人計劃申索委員會的主要往

來書信  
[立法會CB(2)311/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香 港 律 師 會 對 立 法 會 CB(2)311/ 
05-06(01)號文件附錄VII所載吳靄儀
議員函件作出的覆函，內容關於承保

人計劃申索委員會。  
[立法會CB(2)338/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2006年 1月 23日  立法會秘書處於 2006年 1月 18日就 "
香港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 "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899/05-06(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於2006年1月13日就"香港律師
會的專業彌償計劃"發出的函   
[立法會CB(2)899/05-06(05)號文件 ] 
 
律師會於 2006年 1月 13日為回應政府
當局所提事項而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CB(2)935/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政府當局為回應律師會 2006年 1月 13
日函件而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2)935/05-06(02)號文件 ] 
 
律師會於 2006年 1月 20日發出的進度
報告  
[立法會CB(2)950/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491/05-0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27cb2-2060-4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506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1128cb2-311-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1128cb2-338-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123cb2-89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123cb2-899-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123cb2-935-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123cb2-935-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123cb2-950-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1218cb2-725-1c-sc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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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3月 27日  香港律師會與律政司有關擬議合資

格承保人計劃的往來書信  
[立 法 會 CB(2)1204/05-06(01)至 (03)
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香港律師會於 2007年 3月 27日就 "專
業彌償計劃及合資格承保人計劃 "提
供的進度報告  
[立法會CB(2)1559/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048/05-06號文件 ] 
 

 -- 事務委員會主席與梁素娟女士之間

有關 "香港律師會的合資格承保人計
劃 "的來往書信  
[立 法 會 CB(2)1854/05-06(01)及 (02)
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香港律師會 2006年 5月 18日就 "香港
律師會的合資格承保人計劃 "的最新
情況發出的來函  
[立法會CB(2)2079/05-06(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227cb2-1204-1_3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327cb2-1559-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603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522cb2-1854-1_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522cb2-2079-1e-scan.pdf



